阳谷县实验中学学生资助申请指南

一、每年9月1日开学后学生或监护人应主动向阳谷县实验中学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阳谷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《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》，签署《阳谷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承诺书》《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》；
二、学校成立班级评议工作组、年级认定工作组和校级认定领导小组进行三级认定；

三、学校将认定的资助名单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；

四、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将生活费补助发放至学生银行卡或社会保障卡中。

